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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會 議  立 法 會 C B ( 1 ) 1 0 6 7 / 0 5 - 0 6 ( 0 5 ) 號 文 件  
討 論 文 件  
 

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公務員參與罷工的權利  

 
 
目的  
 
  本 文 件 概 述 政 府 對 參 與 罷 工 公 務 員 引 用 有 關 缺 勤 及 扣 除

薪 金 的 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 的 政 策 及 措 施 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立 法 會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

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經 討 論 公 務 員 作 為 公 民 在 參 與 罷 工 方 面 所 享

有 的 權 利 後 ， 委 員 要 求 當 局 提 交 文 件 ， 載 述 政 府 在 處 理 參 與 罷 工

的 公 務 員 時 ， 如 何 引 用 與 缺 勤 和 扣 除 薪 金 相 關 的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

例 》， 並 特 別 闡 釋 有 關 政 策 及 措 施 是 否 與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 十 七 條

相 符 。 有 關 的 會 議 記 錄 ， 以 及 某 議 員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致

委 員 會 秘 書 要 求 有 關 公 務 員 罷 工 權 利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的 信 件，分 別

見附件 A 及 B。  
 
 
有關的《公務員事務規例》  
 
3 .   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 第 610 條 就 扣 除 缺 勤 員 工 薪 金 等

事 宜 作 出 規 定 ， 有 關 條 文 見附件 C。  
 
 
有關的法律條文  
 
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 十 七 及 三 十 九 條  
 

KWYIP

KWYIP

http://www.csb.gov.hk/tc_chi/info/files/panel060314c_a.pdf
http://www.csb.gov.hk/tc_chi/info/files/panel060314c_b.pdf
http://www.csb.gov.hk/tc_chi/info/files/panel060314c_c.pdf


 

 2

4 .   公 務 員 屬 於 香 港 居 民 。 香 港 居 民 參 與 罷 工 的 權 利 和 自 由

受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 十 七 條 保 障 （附件 D）。 另 外 ，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

十 九 條 （附件 D） 訂 明 ，《 公 民 權 利 和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、《 經

濟 、 社 會 與 文 化 權 利 的 國 際 公 約 》及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適 用 於 香 港 的

有 關 規 定 ， 在 香 港 特 區 繼 續 有 效 。  
 
《 職 工 會 條 例 》  
 
5 .   在 《 職 工 會 條 例 》（ 第 332 章 ） 第 VI 部 下 ， 已 登 記 職 工

會 享 有 若 干 法 定 豁 免 權 ， 例 如 免 被 民 事 起 訴 、 免 被 控 以 限 制 行 業

的 串 謀 罪 ， 以 及 免 因 為 深 化 勞 資 糾 紛 作 出 侵 權 行 為 而 被 控 。 該 條

例 第 6 5 ( b ) 條 （附件 E） 則 訂 明 ， 該 條 例 任 何 條 文 均 不 影 響 僱 主

與 其 受 僱 用 人 之 間 有 關 僱 傭 的 任 何 協 議 。  

 

6 .   因 此 ， 僱 員 不 能 以 參 與 罷 工 為 理 由 ， 要 求 僱 主 免 除 僱 員

因 不 履 行 僱 傭 協 議 所 訂 明 的 職 責 而 應 負 的 責 任 。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

例 》是 公 務 員 與 特 區 政 府 之 間 的 僱 傭 協 議 當 中 的 一 個 組 成 部 分 ，

當 局 根 據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扣 除 因 參 與 工 業 行 動 而 未 有 執 行 職

務 的 公 務 員 的 薪 金 ， 並 不 違 反 有 關 條 例 的 規 定 ， 情 況 與 私 營 界 別

在 處 理 同 類 僱 傭 事 宜 時 所 採 用 的 做 法 大 致 相 若 。  
 
 
引用《公務員事務規例》扣除缺勤員工薪金  
 
7 .   據 我 們 理 解 ， 有 關 議 員 在 上 文 第 2 段 所 述 一 函 中 所 提 出

的 三 項 事 宜，關 乎 二 零 零 五 年 八 月 一 日 港 九 拯 溺 員 工 會 所 發 起 的

罷 工 行 動 。 當 日 ， 約 有 270 名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拯 溺 員 未 經 許 可

缺 勤 。 該 部 門 徵 得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同 意 後 ， 引 用《 公 務 員 事 務

規 例 》第 610 條 ， 扣 除 有 關 員 工 在 缺 勤 期 間 的 薪 金 。 下 文 各 段 分

別 就 該 議 員 所 提 出 的 三 項 事 宜 作 出 回 應 。  
 
( i )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 第 610 條 有 否 禁 止 公 務 員 參 與 罷 工 ？  
 
8 .   “ 無 工 無 酬 ” 的 原 則 ， 是 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 第 610 條

背 後 的 主 要 理 據 。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 第 6 1 0 ( 1 ) 條 列 明 ， 員 工 如

未 有 執 行 職 務，當 局 可 在 何 種 情 況 下 及 以 何 種 方 式 扣 除 該 員 的 薪

金 。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 第 6 1 0 ( 2 ) 條 特 別 指 出 ， “ 就 本 條 規 例 而

言 ” ， 即 就 扣 除 未 有 執 行 職 務 的 員 工 的 薪 金 這 項 目 的 而 言 ， “ 公

KWYIP

KWYIP

KWYIP

http://www.csb.gov.hk/tc_chi/info/files/panel060314c_d.pdf
http://www.csb.gov.hk/tc_chi/info/files/panel060314c_d.pdf
http://www.csb.gov.hk/tc_chi/info/files/panel060314c_e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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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員 不 得 以 勞 資 糾 紛 作 為 藉 口 而 擅 離 工 作 崗 位、拒 絕 或 忽 略 執 行

任 何 或 部 分 日 常 職 務 ” 。  
 
9 .   該 議 員 關 注 到 現 行 規 例 有 “ 禁 止 公 務 員 參 與 罷 工 ” 之

嫌 ， 我 們 在 此 強 調 ， 在 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 中 ， 沒 有 任 何 條 文 禁

止 公 務 員 參 與 罷 工 。 因 此 ， 該 議 員 的 疑 慮 是 沒 有 根 據 的 。  
 
( i i ) 根 據 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 第 610 條 扣 除 薪 金 是 否 紀 律 處 分 ？  
 
10 .   根 據 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 第 610 條 扣 除 薪 金 ， 是 以 “ 無

工 無 酬 ” 為 原 則 ， 本 身 不 屬 紀 律 處 分 ， 亦 不 侵 犯 員 工 參 與 罷 工 的

權 利 。  
 
( i i i ) 把 管 方 與 員 工 之 間 的 往 來 信 函 副 本 存 於 員 工 的 人 事 檔 案 內

有 何 用 途 ？  
 
11 .   政 府 的 一 貫 做 法 ， 是 把 管 方 與 個 別 員 工 之 間 往 來 信 函 的

副 本 存 於 有 關 人 員 的 人 事 檔 案 內。該 做 法 無 損 有 關 人 員 在 參 與 罷

工 權 利 方 面 按 《 基 本 法 》 及 其 他 法 律 條 文 所 享 有 的 保 障 。  
 
 
結論  
 
12 .   政 府 充 分 尊 重 公 務 員 所 享 有 的 權 利 ， 包 括 組 織 和 參 加 工

會 、 罷 工 的 權 利 與 自 由 。 在 員 工 因 參 與 罷 工 行 動 而 缺 勤 的 情 況

下，當 局 是 基 於 “ 無 工 無 酬 ” 的 原 則 扣 除 有 關 人 員 在 缺 勤 期 間 的

薪 金 的 。 該 項 措 施 並 無 侵 犯 公 務 員 的 罷 工 權 利 。  
 
 
 
 
公 務 員 事 務 局  
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 


